附件

2025年第二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结果公布
	序号
	抽查企业
	抽查事项
	抽查日期
	存在问题

	1
	福建南平市天茂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试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环境、报告记录、质量保障体系等是否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机构是否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
	2025

-9-23
	（一）人员：

朱某某等5人已不在岗，未及时在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系统办理撤销。

（二）主要仪器设备：

1.沥青薄膜或旋转薄膜加热试验缺旋转薄膜加热烘箱（实际未开展沥青旋转薄膜加热试验工作），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试验、安定性试验缺代用法维卡仪（实际未开展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试验（代用法）、安定性试验（代用法）工作）。

2.水泥标稠用水量试验缺橡胶垫；比表面积用穿孔板材质是铜质，不符合JC∕T 956-2014要求。

3.力学室钢筋重量偏差用电子天平缺仪器使用记录。

4.编号JL-12洛杉矶单筒磨耗试验机未对隔板尺寸核查、编号JL-15自动砂当量试验仪未对冲洗管尺寸核查。

5.编号JC-17动力触探仪器未贴仪器状态标识。

（三）检测场所：

集料室无温控标识。

（四）质量保证体系：

1.酒精酚酞溶液配制记录表中使用期限为12个月，不符合要求；现场检测室酒精酚酞溶液标识缺配制时间、配制人、配制有效期。

2.细集料棱角性试验未对标准样品的流动时间进行标定。

3.编号BG-2024-JLJ-008粗集料试验检测报告（沥青混合料及基层用）缺缩分方法，压碎值试验检测记录信息缺集料烘干及施加荷载情况。

4.编号BG-2024-LQH-001沥青混合料矿料级配及沥青含量试验检测报告未附沥青含量和矿料级配修正系数记录。

5.编号JL-2025- XCJ-001路面厚度试验检测记录表未设置记录签字栏。

6.编号BG-2025-DJJ-001地基承载力试验检测报告（圆锥动力触探）主要仪器为重型圆锥动力触探仪，试验检测记录主要仪器为轻型动力触探仪。

	2
	南平市大潭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试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环境、报告记录、质量保障体系等是否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机构是否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
	2025
-9-24
	（一）人员：

1.池某某等6人已不在岗，未及时在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系统办理撤销。

2.经现场考核，试验人员对沥青与粗集料的黏附性、路基路面回弹模量、基桩完整性等试验操作不够熟悉。

（二）主要仪器设备：

1.沥青含量离心分离法试验缺离心抽提仪（实际未开展沥青含量离心分离法试验工作）。

2.编号XCS-24多通道超声波基桩检测仪，未按照有关规范要求进行仪器系统延迟时间的标定。

3.编号ZCS-6-1轻型动力触探仪确认依据JTG3450-2019有误。

4.编号XCS-7-1重型动力触探仪测头已变形，不符合JTG 3223-2021要求;水泥初凝测试针杆已弯曲，不符合GB/T 1346-2024;编号SNTS-7水泥混凝土凝结时间测针长度7cm，不符合JTG 3420-2020 要求;编号XCS-36-1楔形塞尺长度与高度之比为7，不符合JTG 3450-2019求;编号JLS-13针状规准仪基板厚度2mm、片状规准仪基板厚度2mm，不符合JTG 3432-2024要求；未配备水泥混凝土立方体劈裂抗拉强度用劈裂试验用钢垫条；编号SNS-11恒加载水泥抗折抗压试验机抗折夹具支撑圆柱都不能自由转动。

5.编号JAS-4-1薄片塞尺检定/校准周期为一年，不符合要求；编号JAS-10标线逆反射系数测量仪未对黄色标准样板进行检定/校准；编号JLS-5粗集料软弱颗粒试验仪未对JTG 3432-2024 要求的加压荷载进行检定/校准。

6.沥青闪燃点试验用液化气未装防漏报警装置。

（三）检测场所：

集料室控制温度20℃±5℃，不符合磨光值测定试验前和试验过程温度要求。

（四）质量保证体系：

1.未对GB/T 1596-2017（2025第1号修改单）宣贯培训。

2.细集料棱角性试验未对标准样品的流动时间进行标定；缺外加剂检验用的基准水泥。

3.编号BG-2025-PZD-004路基路面平整度试验检测报告（三米直尺法），计算平均值数据修约有误；编号JL-2023-LQYC-001沥青三大指标物理性能试验记录软化点单点结果47.4℃、47.8℃未按JTG E20-2011规程要求准度修约至0.5℃。

4.编号JL-2025-CHL-016粉煤灰活性指数试验检测记录缺活性指数试验胶砂配比信息；编号JL-2025-SNJ-038水泥胶砂强度试验检测记录信息不全缺水泥胶砂配合比。

	3
	福建闽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试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环境、报告记录、质量保障体系等是否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机构是否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
	2025

-9-25
	（一）主要仪器设备：

1.粗集料密度及吸水率试验（网篮法）缺盛水容器；沥青含量试验（燃烧炉法）缺耐高温隔热罩。

2.高温室烘箱（编号WG-002）、力学室电子天平（编号JL-012）、钢筋标距仪（编号LX-003）缺仪器使用记录。

3.未对水泥混凝土圆柱体劈裂抗拉强度用木质三合板尺寸核查；编号LQ-015数控沥青混合料搅拌机未对JTG E20-2011要求拌和温度检定/校准。

（二）检测场所：

比表面积室缺温度控制，不符合JTG 3420-2020要求。

（三）质量保证体系：

1.质量手册附录5检测环境条件缺水泥标准养护箱温湿度要求。

2.试验检测记录表中试验与记录为同一个人，缺复颂人员。

3.编号（YP-MX25-SNJ0056）水泥留样数量5.6kg不符合GB 175-2023要求。

4.编号JL-MX24-CJL0058粗集料压碎值试验缺烘干温度和烘干时间信息；编号JL-MX24-KZF0001粉煤灰活性指数试验记录缺抗压强度受压面积信息。

5.编号JL-MX24-TPB0119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记录初凝时间试验用截面积100mm2测针贯入阻力未达3.5MPa换截面积50mm2测针试验，不符合JTG 3420-2020要求。

	4
	福建省智远交科检测有限公司
	试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环境、报告记录、质量保障体系等是否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机构是否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
	2025

-9-25
	（一）人员：

阴某某、姚某某、麻某某、李某某等4人请假，未履行请假手续。

（二）主要仪器设备：

1.各个试验室电子天平，力学室钢筋标距仪（编号LX-05），沥青混合料室数显循环恒温水浴(LH-03)缺仪器使用记录。

2.水泥终凝时间用测针针头已变形，不符合GB/T 1346-2024要求；编号SN-16水泥比表面积自动测定仪用穿孔板材质是铜质，不符合JC∕T 956-2014要求；编号JL-07针状规准仪基板厚度2.0mm、片状规准仪基板厚度1.6mm，不符合JTG 3432-2024要求；编号XC-02-1斜塞尺长度与高度之比为7，不符合JTG 3450-2019要求。

3.粗集料密度及吸水率试验（网篮法）缺盛水容器；沥青含量试验（燃烧炉法）缺耐高温隔热罩。

4.编号LQ-01针入度仪温度校准25℃，未对JTG E20-2011要求其他试验温度校准。

（三）检测场所：

比表面积室温度控制20℃±2℃，水泥混凝土配合比室温度控制20℃±5℃，不符合JTG 3420-2020要求。

（四）质量保证体系：

1.程序文件中设施与环境条件控制程序缺各个试验室检测环境条件一览表。

2.未对GB/T 1596-2017（2025第1号修改单）宣贯培训。

3.编号（YP-ZY2025-SNJ-067）水泥留样数量4.8kg，不符合GB 175-2023要求;编号（YP-ZY2025-LQJ-005）沥青留样数量3.1kg，不符合JTG E20-2011要求。

4.编号BG-ZY2025-SNJ-061水泥试验检测报告未出具各个强度结果，只取平均值，不符合GB/T 17671-2021要求。

5.编号JL-ZY2025-TPB-002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检测记录缺强度和胶水比线性关系曲线图。

6.编号BG-ZY2025-JLJ-002粗集料试验检测报告、记录未按JTG 3432-2024 规定注明样品缩分方法。

	5
	南平市恒盛交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试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环境、报告记录、质量保障体系等是否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机构是否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
	2025

-9-26
	（一）人员：

经现场考核，试验人员对桩身完整性试验操作不够熟悉。

（二）主要仪器设备：

1.沥青薄膜或旋转薄膜加热试验缺薄膜加热烘箱（实际未开展沥青薄膜加热试验工作）；编号JL-05针状规准仪基板厚度2.2mm、片状规准仪基板厚度1.7mm，不符合JTG 3432-2024要求；粗集料密度及吸水率试验（网篮法）缺盛水容器；沥青含量试验（燃烧炉法）缺耐高温隔热罩；水泥标稠用水量试验缺橡胶垫；未配备水泥混凝土立方体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用钢垫条；未对水泥混凝土圆柱体劈裂抗拉强度用木质三合板尺寸核查；编号XC-30塞尺长度与高度之比为7，不符合JTG 3450-2019要求。

2.沥青闪燃点试验用液化气未装防漏报警装置。

3.力学室电子天平（编号LQ02）、化学室电子天平（编号218582）缺仪器使用记录。

（三）检测场所：

水泥混凝土室控制温度20℃±3℃，不符合水泥混凝土凝结时间和泌水率试验要求。

（四）质量保证体系：

1.细集料棱角性试验标准样品未对流动时间标定；缺外加剂检验用的基准水泥。

2.编号JL-2024-KZF-001矿渣粉活性指数试验记录缺抗压强度受压面积信息。

3.编号JL-2024-WJJ-003混凝土凝结时间试验记录中初凝时间试验用截面积100mm2测针贯入阻力未达3.5MPa换截面积50mm2测针，不符合JTG 3420-2020要求。

4.编号JL-2024-TGJ-008土击实试验检测记录表中试验与记录为同一个人，缺复颂人员。

	6
	泉州市中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试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环境、报告记录、质量保障体系等是否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机构是否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
	2025

-10-29
	（一）主要仪器设备：

1.编号025石子压碎仪校准结果确认依据缺JTG 3432-2024。

2.编号089渗水试验仪自校记录缺盛水量筒的内径、总高度、压重钢圈的质量和内径等；编号028液压式万能试验机未校准速率；编号032针片状规准仪未校准基板厚度；编号039容量筒未校准底厚、筒壁厚度，其容积未按自校规程进行标定。

3.编号032针片状规准仪不符合JTG 3432-2024要求；砂浆保水性试验用定性滤纸不符合JTG 3420-2020(T0591）要求。

4.混凝土抗渗仪储水槽锈蚀严重，保养不到位。

5.水泥室李氏瓶、截锥圆模无唯一性标识。 

（二）检测场所：

留样室未配置温控设施。

（三）质量保证体系：

1.水泥胶砂试件未登记出入库台账。

2.受控文件一览表中GB/T232-2010、GB/T 1345-2005等作废标准未删除。

3.记录编号25L1-031-032水泥细度试验，两次检测结果9.0、8.7，平均值8.9，数据修约有误；报告编号25L5-001粉煤灰试验检测报告烧失量检测结果保留一位小数，不符合GB/T 176-2017 要求; 报告编号25D2-017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检测报告未下结论。

4.JTG 3410-2025未作宣贯培训。

5.程序文件缺《现场检验检测工作管理程序》。

	7
	泉州市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试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环境、报告记录、质量保障体系等是否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机构是否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
	2025
-10-30
	（一）主要仪器设备：

1.编号SJ-15液压式万能试验机未校准速率；编号Q-02针片状规准仪未校准基板厚度。

2.编号GY-12电热鼓风干燥箱无使用及维护保养记录；水泥抗折夹具两根支撑柱不能自由转动。

3.砂浆保水性试验用定性滤纸不符合JTG 3420-2020(T0591)要求。

4.化学室棕色酸式滴定管无唯一性标识。

（二）检测场所：

1.养护室的温湿度传感器仅配置一个，数量不足。

2.集料室未做试验环境记录、未设置环境条件门牌标识。

（三）质量保证体系：

1.受控文件一览表中 RB/T 214-2017作废标准未删除；GB/T 1596-2017第1号修改单未列入受控清单。

2.水泥室的标准粉ISO砂未按《标准物质管理程序》进行管控，缺唯一性编号和状态标识标签。

3.化学室自制蒸馏水缺验收记录、缺化学药品入库登记台账。

4.留样室里水泥的留样数量仅4kg,不符合标准要求。

5.报告编号BG-2025-GLH-01沥青混合料检测报告未体现燃烧炉类型、试验温度、沥青用量修正系数。

6.记录编号JL-2025-GJA-04道路交通标线逆反射系数试验，反光标线逆反射系数测定仪未记录设备管理编号。

7.报告编号BG-2025-GWJ-19混凝土外加剂性能检测报告中初凝时间差检测结果117min，未按规范要求修约至5min。

8.报告编号BG-2025-GXJ-06细集料检测报告未附级配曲线图。

	8
	泉州四方晟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试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场地、环境、报告记录、质量保障体系等是否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机构是否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
	2025
-10-31
	（一）主要仪器设备：

1．针片状规准仪不符合JTG3432-2024（T0311）要求；砂浆保水性试验用定性滤纸、水泥混凝土立方体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用钢垫条不符合JTG 3420-2020(T0591)、(T0560）要求；平整度（三米直尺法）用楔形塞尺长高比不符合JTG 3450-2019（T0931）要求。

2．基准水泥过期，未及时申购。

3．沥青针入度测定仪校准确认表中，标准针连杆质量确认有误。

4．外加剂氯离子用甘汞电极未按要求保养。

（二）检测场所：

箱式电阻炉在一楼，化检室在二楼，布局不合理。

（三）质量保证体系：

1．报告编号BG-JXHL2025-004沥青混合料矿料级配及沥青含量试验检测报告未体现燃烧炉试验温度、沥青用量修正系数。

2．记录编号JL-GL2025-005沥青软化点试验检测单值未按JTG E20-2011精确至0.5℃。

3.报告编号BG-GL2025-005聚合物改性沥青试验检测报告中软化点技术指标有误。

4.记录编号JL-SHD2023-001石灰氧化镁含量两次检测结果4.5、4.8，平均值4.7，结果修约错误。


